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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在星辰大海 — 卫星互联网行业法律合规要点简析 

作者：卢在光丨李潜丨李瑞 

“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卫星频轨资源是国家战

略层面的稀缺资源，如今全球低轨卫星竞争与发展火热。Space X 公司自宣布“星链”计划以来，通过批量

生产卫星、一箭多星、火箭回收复用等降本增效方式，逐渐证明其商业模型的可行性，目前其卫星互联网服

务已覆盖七大洲、在超过 60 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应用，并计划至 2027 年将 4.2 万颗卫星送入轨道。在国内，

“GW 星座”和“G60 星链”等星网规划也提速推进，我国预计也将迎来低轨卫星发射量的爆发。受国际形

势影响，无论是基于商业还是国家安全与竞争等方面考虑，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进入刻不容缓的阶段，低轨

卫星互联网产业也将在政策加持下迎来资本与技术共振的高速发展期。 

在商业航天领域，火箭制造与发射、卫星制造与运营是当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针对“火箭—

卫星—测控—终端”全产业链条，我们在此前的《征途在星辰大海》系列文章中已梳理与分析了商业运载火

箭企业法律尽职调查及合规要点，我们将继续分析卫星产业的主管行业部门、市场准入、业务资质等方面合

规要点。 

一、卫星行业监管概述 

（一）行业概述 

人造卫星（“卫星”）是指通过运载火箭等运载工具发射至太空中预定轨道后环绕地球或其他行星并

按照闭合轨道进行周期性运行的无人航天器。基于轨道位置、用途、重量、应用领域等方面差异，可对

卫星作出不同分类。例如，按照卫星轨道划分，卫星主要分为低轨道卫星、中轨道卫星与高轨道卫星；

按照应用领域划分，卫星主要分为通信卫星、遥感卫星与导航卫星。 

卫星互联网是指通过一定数量的卫星大规模组网，构建具备实时信息处理功能的大卫星系统，完成

向地面和空中终端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新兴网络。卫星互联网是对传统地面通信互联网的延伸与补

充，更是实现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是解决互联网“最后一公里”与延伸地面移

动通信网络的关键天基网络，在国防军事以及民用领域均具有巨大潜在价值。 

卫星产业链主要包含卫星研发与制造、卫星发射、地面设备制造、卫星运营与服务等环节，除运营

与服务阶段的特殊业务资质要求外，我国针对不同轨道位置、不同用途的卫星在研发、制造与发射等环

节的监管要求整体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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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概述 

1. 社会资本准入 

在社会资本准入方面，随着国务院于 2014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

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防科工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

与财政部于 2015 年 10 月联合发布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 – 2025 年）》以及

国防科工局、国家发改委于 2016 年 10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

应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我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

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遥感卫星以及参与卫星导航地面应用系统建设。 

2. 外资准入 

在外资准入方面，根据《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 年版）》，“民用卫星设计、制造，民用卫星

有效载荷制造，民用卫星零部件制造，卫星通信系统设备制造以及民用卫星应用技术研发”在我国属于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但是，卫星产业企业还需结合其业务活动所涉及的其他业务资质综合判断是否存在

外资限制，比如我国对保密资质、武器装备、电信许可与测绘活动等相关业务资质均存在外资禁止或限

制的要求，详见下文分析。 

二、卫星相关业务资质 

（一）卫星研发 

◼ 民用航天预研项目与工程项目审批：在我国，全部或部分使用民用航天科研经费的技术预先研究

项目（包括开展新型运载火箭和卫星（含探测器）先期系统总体和分系统关键技术攻关、重点专业

技术集成研究与试验验证、核心产品的工程化和产品化研究、专业技术产品成熟度验证等）、工程

项目需事前取得国防科工局与财政部的相应民用航天预研项目、工程项目审批，其中总投资 5 亿

元以上（含 5 亿元）的项目需由国防科工局会同财政部报国务院批准。需要注意的是，前述审批手

续的判断标准在于项目资金来源，也就是说，只有全部或部分使用民用航天科研经费的项目才需要

取得前述审批手续，且申请人需为军工集团和中科院所属单位、高等院校及具有军工科研资质的其

他单位，民营企业使用社会资本开展的相关预研与工程项目不适用前述审批手续。 

（二）卫星建设与制造 

◼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以及国家发改委

相关办事指南，我国民用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项目需要事前取得国家发改委的核

准。但由于我们在实操中曾遇到不同地区主管部门对此问题存在理解不一致的情形，我们建议卫星

建设与制造企业结合具体项目情况提前与主管地区发改委咨询与确认是否属于需取得国家发改委

核准的项目范围。 

此外，除上述资质外，卫星建设与制造企业还会涉及土地/不动产、工程建设、安全与环保等方面

的惯常资质手续，比如土地或不动产有关的土地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证书及/或租赁协议、租赁

权属证明文件等，在建工程相关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建

设工程消防验收与竣工验收等手续，以及安全与环保相关的民用爆炸物品、环境保护评价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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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卫星发射服务 

◼ 卫星网络申报、协调与登记维护（涉及国际监管与国内监管）：卫星网络是由卫星（包括人造卫星、

飞船、空间站、深空探测器等航天器）及相应地球站组成的卫星无线电系统或卫星无线电系统的一

部分。卫星频率指无线电频谱用于空间无线电业务的部分，卫星轨道是指卫星所处的空间轨道位

置。卫星的发射与运营离不开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卫星频轨资源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稀缺资源，具

有不可再生性且竞争日趋激烈。卫星频轨资源由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电联”）统一规划和监

管、有偿使用，各国按照“先登先占”的规则进行竞争、协调和使用，先进行申报、先登记则享有

优先权。 

根据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无线电管理条例》”）《卫

星网络申报协调与登记维护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投入使用卫星网络需同时履行国际电联与

我国国内规定的卫星网络申报、协调、登记以及维护等相关规定，在国际电联监管框架下：①向国

际电联申报卫星网络：由卫星操作单位编制并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向国际电联报送相

关材料；②卫星网络协调：由工信部组织卫星操作单位开展国际、国内卫星网络和地面无线电业务

的兼容共用技术磋商工作；③登记：由工信部将相关资料和信息报送国际电联并通知国际电联将卫

星网络资料相关信息登记进入频率总表（MIFR）以取得国际认可和保护地位；以及④维护：根据

卫星网络的使用计划或实际使用情况，由工信部组织卫星操作单位开展相应卫星网络维护工作。 

◼ 无线电频率许可和无线电台执照：除上述卫星网络相关国内外监管要求外，根据《无线电管理条

例》《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等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我国对无线电频率使

用以及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实施许可管理，且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和空间无线电台执

照也是申请下文所述的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及专项审查的前置条件。该两项资质证书可以一

并申请。此外，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申请材料中包括拟使用的卫星网络资料信息，空间无线电台

执照证载事项包括卫星网络资料信息；根据我们的过往项目经验，卫星产业企业应先取得相应的卫

星网络资料而后申请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和空间无线电台执照。 

◼ 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根据《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促进微小卫星有

序发展和加强安全管理的通知》等规定，我国对于民用航天发射项目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该许可

证的申请人为项目的总承包人。若无国内的项目总承包人，卫星等航天器产权的最终所有人是许可

证申请人。民、商微小卫星执行发射任务前，应申请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非国家批准立项的

卫星，还应按照有关要求向军委装备发展部申请专项审查。获得发射许可证和通过专项审查后，方

可按程序执行发射试验活动。此外，卫星发射项目还需履行按期向国防科工局上报项目发射计划、

上报项目完成情况以及购买保险等监管要求。 

◼ 空间物体登记：根据《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我国实行空间物体（包括进入外层空间的人

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器、空间探测器、空间站、运载工具及其部件以及其他人造物体）登记制度。

在卫星发射入轨后，空间物体所有者应向国防科工委进行国内登记，存在多个所有者的则由主要所

有者代表全体所有者进行登记。 

◼ 在轨测试评审与卫星工程验收：根据《民用卫星工程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针对全部或部分使用中

央财政资金并由国务院或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的民用科研卫星、业务卫星等工程项目，在卫星发

射入轨后，还需由工程大总体、主用户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组织开展卫星在轨测试并在通过在

轨测试后交付使用；前述工程项目在卫星交付使用、完成档案验收并经财务决算审计后，需由国防

科工局、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组织验收。商业卫星原则上参照该暂行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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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行业资质 

在卫星运营与服务环节，根据应用场景划分，卫星可被分为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导航卫星、科研实验

卫星等，卫星运营企业若涉及其他业务模式与应用场景，则还需要了解相关行业的监管要求并取得必要的资

质证照，具体如下。 

（一）军工资质 

根据《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我国对列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武器装备许可

目录”）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实行许可管理。武器装备许可目录属于涉密内容、并未公开，但是根

据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关于促进微小卫星有序发展和加强安全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开

展以下微小卫星科研生产活动的，需事前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1）质量 500 公斤以上微小卫星

的设计、研制、运输、存储、试验、经营等科研生产活动；（2）从事电源、推进、发动机、火工品等分

系统及其附属产品的相关科研生产活动。 

根据我们的过往项目经验以及对主管部门的匿名咨询，研制 500 公斤以上的卫星需要取得武器装

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但进行理论研究的预研阶段不需要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因此，我们建议

卫星企业结合其研发生产的具体卫星情况、研发生产进展与当地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确认是否属于

武器装备许可目录范围，并依法取得相关军工资质（如需）。与军工资质（包括保密资格、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许可证、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名录认证等）及其外资限制相关分

析可参见本系列《征途在星辰大海 — 商业运载火箭企业法律尽职调查及合规要点（上篇）》，在此不再

赘述。 

（二）通信业务 

◼ 卫星网络空间电台设置：根据《设置卫星网络空间电台管理规定》，针对所有需要进行国内和国际

协调并向国际电联提交相关资料的静止和非静止卫星网络，设置卫星网络空间电台需由工信部进

行审批。申请单位在卫星网络投入业务使用日期前 5 年半至 2 年半间，应正式向工信部提出设置

卫星网络空间电台的申请。 

◼ 建立卫星通信网及设置使用地球站（地面测控站）：根据《卫星通信网和地球站管理规定》，我国对

建立卫星通信网实行许可制度。建立卫星星座、卫星通信网络与设置使用地球站需要依法完成工信

部的审批手续。建立卫星通信网的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完成无线电频率协

调、具备可利用的卫星频率资源等。 

◼ 电信业务许可证：根据《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经营电信业务应当依法取得电信管理机构

颁发的经营许可证。根据《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 年版）（2019 修订）》，卫星通信业务指经通信

卫星和地球站组成的卫星通信网提供的话音、数据、多媒体通信等业务，主要包括 A13 类卫星通

信业务（包括卫星移动通信业务和卫星固定通信业务）与 A23 类卫星通信业务（包括卫星转发器

出租、出售业务，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通信业务）。此外，从事卫星通信业务的企业如涉及其

他类型的增值电信业务，也应取得包含对应业务种类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 进网许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2 年 9 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电子电器行业管理制

度改革的意见》、工信部于 2023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制度若干改革举措的通告》，

我国已将卫星互联网设备纳入现行进网许可管理制度。自行生产卫星互联网设备的企业还需要注

意取得工信部门核发的进网许可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73441&idx=1&sn=604e8afbd62592bcc9ac62603d80df4c&chksm=bc93e57988511dcafb8618497ae5e3a91f117065f65dd996134e3981225f39139a8cea0906d3&sessionid=1706755005&scene=126&clicktime=1706756074&enterid=1706756074&subscene=10000&ascene=3&fasttmpl_type=0&fasttmpl_fullversion=7056217-zh_CN-zip&fasttmpl_flag=0&realreporttime=1706756074167&devicetype=android-31&version=4.1.20.6015&nettype=WIFI&abtest_cookie=AAACAA%3D%3D&lang=zh_CN&session_us=gh_62b9da76c151&countrycode=CN&exportkey=n_ChQIAhIQQHcNTjUz%2FcJLXa1bguf3PhLrAQIE97dBBAEAAAAAAIudAXuWYQ4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oBfxdpqh2%2BFFCCfHQZ8ZcNbx%2B0n2GYYU%2BY4M6qz15rg5kXoexPk30aZir5KP1Bm1jgwlSBznqx7w3gVktecINxO1%2FdF2HtZNRL8f1KtG4Roqn0mbX6HFLAvMhSh4DKEVJEoQUhhkUfrRNMLTc5cdUFI5D%2FKsqi11W7AUQ8uVp0n6PnRTSWlEGviU8UYJss2Xd4dQUO5%2FLcYKi88gVweieUtPGVJaGLbMtCxIlCxYa25y0ywsswhAhqZcydU9dsq7IHJq6Rg%3D&pass_ticket=sEAiFYWvMJKn0z8JOgKFDny7Ua%2FEAWTb1sdw0wBg85XyvmgTMnyZZgV1uzWm0Y9t9RjXNrcC6HCVivRmGMpW7Q%3D%3D&wx_header=3&platform=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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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遥感与导航卫星业务 

◼ 测绘活动：我国对测绘活动实施测绘资质管理制度。从事测绘活动的卫星行业企业需根据我国《测

绘法》等法律规定取得相应等级的测绘资质证书，方可从事测绘活动。我国测绘资质证书分为甲级、

乙级两个等级，其中取得乙级测绘资质的测绘单位应在专业标准规定的作业限制范围内从事测绘

活动，甲级测绘资质无作业范围限制。 

◼ 地图编制：我国实行地图审核制度。从事地图编制活动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测绘资质证书并

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地图编制工作，且除内容简单的相关类型地图外，向社会公开的地图

需报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另外，基于国家安全等方面考虑，我国严格禁止外资投资相关类型的测绘活动与相关地图编制活

动。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规定，禁止外商投资大地测量、海

洋测绘、测绘航空摄影、地面移动测量、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形图、世界政区地图、全国政区地图、

省级及以下政区地图、全国性教学地图、地方性教学地图、真三维地图和导航电子地图编制，区域性的

地质填图、矿产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遥感地质等调查。 

四、其他监管要求 

◼ 数据合规：除军事领域数据外，导航、遥感和通信等卫星还会产生大量民用或商业用途相关的数

据，因此从事相关业务的企业均需遵守数据获取、存储与处理等环节的监管要求；如涉及数据出境

行为，需要特别关注中国境内观测的卫星遥感数据未经相关主管部门授权不得向境外组织或个人

提供等监管要求。 

◼ 网络安全：目前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卫星网络安全推进工作。美国近年来也在不断探索对商

业卫星服务提供者的网络安全监管措施（比如实施网络安全评级等），美国国会在 2022 年 4 月通

过了《卫星网络安全法》。随着国内卫星互联网产业的加速推进，未来在卫星网络领域可能也会有

更多监管政策出台。 

◼ 保密要求：卫星互联网产业与国家安全联系紧密，从事相关涉密业务的卫星企业需具备相应保密

资质或符合相关保密要求，遵守我国相关保密法律、法规以及国家之间的保密协定，严格按照我国

保密规定进行数据管理和使用。 

◼ 出口管制：卫星领域相关具体专用物项、技术和服务在中美等国家与地区均受限于出口管制，涉及

出口管制范围的卫星领域相关具体专用物项、技术、服务跨境转移活动需严格遵守出口管制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出口许可等。如卫星互联网产业企业从事相关活动或涉及境外客户但无法自行

判断是否属于出口管制范围的，建议提前与专业律师进行咨询确认。 

五、结语 

揽慧星以为旍兮，举斗柄以为麾。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卫星互联网产业进程加速推进，

但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须时刻注意合规运营的重要性。根据我们的项目经验和对部分上市公司信息的

公开检索，在卫星行业企业上市阶段，监管机构尤为关注该等企业是否遵守关于卫星制造、发射、运营的相

关监管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企业取得的各项业务资质、审批或备案情况，以及主要业务资质对企业生产经

营所起的作用、重要程度，相关资质是否尚在有效期内、续期是否存在实质障碍。因此，商业卫星行业的企

业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取得并维系相关资质证照以及在日常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持续遵守相关法律要求对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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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融资和上市都有重要意义，我们也建议投资机构在对此类企业进行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就上述问题予

以重点关注。 

迢迢银汉，浩渺乾坤，我们对远方的无限向往，都有星辰点灯相伴，人类也终将回报星辰以文明的微光，

照亮我们丈量宇宙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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